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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文件：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嘉化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嘉化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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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碱性电解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圆形碱性电解槽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安全要求、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碱性水溶液为电解质，用于氢气制备的圆形结构碱性电解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634.2-2011 氢气第 2 部分:纯氢、高纯氢和超纯氢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9774 水电解制系统技术要求

GB 32311-2015 水电解制氢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7562-2019 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技术条件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碱性电解槽

通过电解水反应实现氢气制备由碱性水电解槽及其附属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箱体等共同构成的水

电解制氢系统。

[GB/T 37562-2019]

3.2

最大产氢量

在额定工作条件下，电解槽单位时间内能够产出的最大氢气体积。

3.3

制氢系统单位能耗

制氢系统运行时在额定工况条件下,生产标准状态下 1m3氢气所消耗的电量。

[GB 323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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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露点

表征氢气干燥程度的指标，指氢气中水分凝结成液态水时的温度。

3.5

响应时间

电解槽从启动指令发出到达到稳定工作状态所需的时间。

4 基本要求

4.1 结构

4.1.1 电解槽主体为圆形结构，结构强度应满足工作压力 0.8MPa-1.6MPa 的运行要求，无变形、开裂

风险，符合力学设计规范。

4.1.2 电极、隔膜等核心组件装配精度应保障电流密度均匀性，在 2500A/m²-6000A/m² 区间内应无局

部过热现象。

4.1.3 密封系统应满足氢气输出压力工况，运行过程中应无电解液泄漏、氢气泄漏。

4.2 工作条件

4.2.1 水电解槽运行的直流电流密度应在为 2500 A/m2~6000A/m²。

4.2.2 制氢系统的环境温度应为 - 10℃-45℃，工作温度应为 90 ℃士 5℃。

4.2.3 制氢系统的工作压力应为 0.8 MPa~5.0 MPa。

4.2.4 制氢系统所处的场所属于有爆炸危险环境,其爆炸危险区域等级范围划分应符合 GB50177、

GB50058 的要求,电气设施的设防等级应为 1 区。

[GB/T 37562-2019]

5 技术要求

5.1 产氢量

碱性电解槽制氢系统的产氢量应不小于 1100Nm³/hr。

5.2 制氢系统单位能耗

圆形碱性电解槽制氢系统单位能耗应在 4.0kWh/Nm³-4.3kWh/Nm³范围内。

5.3 氢气纯度

形碱性电解槽制氢系统生产的氢气纯度应不小于 99.995%。

5.4 露点



T/XXXX -

3

圆形碱性电解槽制氢系统生产的氢气露点应小于-60℃。

5.5 响应时间

圆形碱性电解槽制氢系统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5min。

6 试验方法

6.1 产氢量

6.1.1 测试工作在制氢系统的额定工况下进行,额定工况是指水电解槽运行的直流电流密度为 2500

A/m
2~6000A/m²,制氢系统的工作温度为 90 ℃士 5℃,工作压力为 0.8 MPa~5.0 MPa。

6.1.2 测试用的原料水及碱液的技术指标应符合 GB/T 19774 的相关要求。

6.1.3 试验用仪表等级要求,直流电流表和电流电压表不低于0.5级,其他仪表不低于1级,所用仪表应

符合相应的技术标准及规程。

6.1.4 单位直流能耗测试次数不宜少于 6 次,间隔 10min,取平均值。

6.1.5 单位交流能耗采用交流功率表(累计式),接入相应的回路中,测试时间为 1h。

6.1.6 根据测得的直流电流值,电解槽的小室数，按 GB 32311-2015 附录 A 规定的方法执行，计算出制

氢系统的氢气产量。

6.1.7 制氢系统单位能耗保留一位小数,能效值为整数。

6.2 制氢系统单位能耗

操作步骤应符合 6.1.1~6.1.5 的要求。

a) 根据测得的直流电压值,电解槽的小空数,按 GB 32311-2015 附录 B 计算出电解槽平均小室电

压及单位直流能耗；

b) 根据测得碱液泵、补水泵及控制用电功率,按 GB 32311-2015 附录 B 计算出制氢系统的单位

交流能耗；

c) 单位直流能耗与单位交流能耗相加得到制氢系统单位能耗。

6.3 氢气纯度

按 GB/T 3634.2-2011 规定的方法执行。

6.4 露点

用精度≥±1℃的露点仪，在氢气出口与纯度取样点相同位置测量，连续记录 3 次，取平均值，结

果应＜-60℃。

6.5 响应时间

电解槽处于停机状态，发出启动指令的同时开始计时，直至最大产氢量、氢气纯度、工作温度均达

到 规定值，记录总时长，结果应不大于 5min。

7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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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检验分类

电解槽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每台电解槽出厂前必须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1。

表 1 检验项目表

名称 技术要求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产氢量 5.1 √ √

制氢系统单位能耗 5.2 √ √

氢气纯度 5.3 √ √

露点 5.4 - √

响应时间 5.5 - √

7.2.2 出厂检验全部项目合格，出具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若有 1 项不合格，允许返修后重新检验，

重新检验仍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品，不得出厂。

7.3 型式检验

7.3.1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5 章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及对应试验方法。

7.3.2 6.3.2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首次生产或老产品转产、停产超过 1 年恢复生产时；

d)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核心性能指标时；

e) 正常生产时，每 2 年至少进行 1 次；

f)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差异超过 ±3% 时；

g) 国家相关监管部门或客户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3.3 型式检验样本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样本量≥3 台；全部项目检验合格则判定型

式检验合格；若有 1 台 1 项不合格，应加倍抽样重新检验，重新检验仍有不合格项，则判定型式检验

不合格，暂停生产，待查明原因并整改后重新进行型式检验。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电解槽主体明显位置应设置永久性标志，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

b) 型号规格、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

c) 生产日期、产品编号；

d) 最大产氢量、额定氢气压力；

e) 执行本标准编号。

8.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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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电解槽水电解制氢系统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8.2.2 包装内应随附以下技术文件（均需加盖生产企业公章）：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含嘉化技

术指标文件核心参数引用说明）、装箱单、试验报告（出厂检验关键数据）。

8.3 运输

8.3.1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避免剧烈震动、撞击、暴晒及雨淋，严禁倒置、重压。

8.3.2 运输过程中环境温度应控制在 - 10℃-45℃，符合电解槽环境温度要求；运输路线应避开腐蚀

性气体、粉尘密集区域。

8.3.3 装卸过程应采用专用吊具或叉车，平稳操作，避免对圆形主体结构造成冲击。

8.4 贮存

8.4.1 电解槽应贮存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库房内，库房温度 - 10℃-45℃，相对湿度≤85%，

远离火源、热源及易燃易爆物品。

8.4.2 产品应放置在平整地面上，底部垫起高度应不小于 100mm，防止地面潮气侵蚀；长期贮存（超

过 6 个月）时，每月检查 1 次包装密封性及内部组件防潮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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